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規定(草案)  

第 10節 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0.7.10. Glecaprevir/pibrentasvir（如

Maviret）(○○/○○/1）：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 B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之成人慢性病毒性 C型肝炎

患者。 

2.限使用於 Anti-HCV陽性超過六個月(或 HCV 

RNA陽性超過六個月)、HCV RNA為陽性、無肝

功能代償不全之病毒基因型第 1型、第 2型、

第 3型、第 4型、第 5型或第 6型成人病患，

且需符合下列條件： 

經由肝組織切片或肝臟纖維化掃描或 FIB-4證

實，等同 METAVIR system纖維化大於或等於

F3；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食道或胃靜脈曲

張，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脾腫大。 

註：以肝臟纖維化掃描或 Fibrosis-4 (FIB-4)

證實等同 METAVIR system纖維化大於或

等於 F3之定義為： 

Ⅰ.肝臟纖維化掃描 transient 

elastography (Fibroscan)≧9.5Kpa

或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 

(ARFI)≧1.81m/sec。 

Ⅱ.Fibrosis-4 (FIB-4)≧3.25，計算公

式為[Age(years) × AST(U/L)] / 

[Platelet count(109/L) × 

√ALT(U/L)]。 

（無） 

附件 



3.給付療程如下，醫師每次開藥以 4週為限。服

藥後需定期監測病毒量，使用 4週後病毒量未

能下降超過二個對數值(即下降未達 100倍)

者，應停止治療，給付不超過 6週。 

(1)未曾接受治療之基因型第 1、2、3、4、5

或 6型患者： 

Ⅰ.無肝硬化者，給付 8週。 

Ⅱ.具代償性肝硬化(Child-Pugh score A)

者，給付 12週。 

(2)曾接受 interferon或 pegylated 

interferon治療，或 sofosbuvir及

ribavirin合併治療之患者： 

Ⅰ.基因型第 1、2、4、5或 6型： 

i.無肝硬化者，給付 8週。 

ii.具代償性肝硬化(Child-Pugh score A)

者，給付 12週。 

Ⅱ.基因型第 3型，且無肝硬化或具代償性肝

硬化(Child-Pugh score A)者，給付 16

週。 

(3)曾接受含 NS5A抑制劑或 NS3/4A蛋白酶抑

制劑治療之基因型第 1型患者： 

Ⅰ.若曾接受 NS3/4A蛋白酶抑制劑治療，但

未曾接受 NS5A抑制劑治療者，給付 12

週。 

Ⅱ.若曾接受 NS5A抑制劑治療，但未曾接受

NS3/4A蛋白酶抑制劑治療者，給付16週。 

4.限未曾申請給付其他同類全口服直接抗病毒

藥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DAAs)，且

不得併用其他 DAAs。 

備註：劃線部份為新修訂之規定。 





























討論事項第 1案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3節 代謝及營養劑 Metabolic & nutrient agent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3.3.16.Taliglucerase alfa(如

Elelyso注射劑)、Velaglucerase 

alfa (如 Vpriv凍晶注射劑) 

(107/3/1、○○/○○/1) 

1. 用於改善高雪氏症症狀，包括

貧血、血小板減少症、肝臟或脾

臟腫大、骨病變，但對於神經學

症狀無效。 

2. 需經事前審查後使用。 

3.3.16.Taliglucerase alfa(如

Elelyso注射劑)(107/3/1) 

 

 

1. 用於改善高雪氏症症狀，包括

貧血、血小板減少症、肝臟或脾

臟腫大、骨病變，但對於神經學

症狀無效。 

2. 需經事前審查後使用。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之規定。 

附表 

















討論事項第 2案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 drug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9.〇〇Blinatumomab (如

Blincyto) 

1. 適用於治療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

療療程(如 TPOG之療程表)治療

無效或已復發第二次或以上費城

染色體陰性復發型或頑固型 B細

胞前驅因子之急性淋巴芽細胞白

血病之 (Ph(-) Relapse/ 

Refractory 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Ph(-) B-cell 

precursor R/R ALL) 成人病患，

且計畫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的病

人，每位病人限給付 2療程。 

2. 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

須檢附完整之造血幹細胞移植計

畫，並詳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

單、確認移植之執行醫院及移植

前調適治療等資料。 

(無)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之規定 

附表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規定(草案)  

第 10節 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0.7.10. Glecaprevir/pibrentasvir（如

Maviret）(○○/○○/1）：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 B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之成人慢性病毒性 C型肝炎

患者。 

2.限使用於 Anti-HCV陽性超過六個月(或 HCV 

RNA陽性超過六個月)、HCV RNA為陽性、無肝

功能代償不全之病毒基因型第 1型、第 2型、

第 3型、第 4型、第 5型或第 6型成人病患，

且需符合下列條件： 

經由肝組織切片或肝臟纖維化掃描或 FIB-4證

實，等同 METAVIR system纖維化大於或等於

F3；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食道或胃靜脈曲

張，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脾腫大。 

註：以肝臟纖維化掃描或 Fibrosis-4 (FIB-4)

證實等同 METAVIR system纖維化大於或

等於 F3之定義為： 

Ⅰ.肝臟纖維化掃描 transient 

elastography (Fibroscan)≧9.5Kpa

或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 

(ARFI)≧1.81m/sec。 

Ⅱ.Fibrosis-4 (FIB-4)≧3.25，計算公

式為[Age(years) × AST(U/L)] / 

[Platelet count(109/L) × 

√ALT(U/L)]。 

（無） 

附件 



抗疱疹病毒劑 

給付規定修訂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32次(107年6月)會議  

107年6月21日 

討論事項第7案 

1 



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 

2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 
帶狀疱疹出現帶狀疱疹神經痛及死亡率會因年紀增加

而明顯提高，當病患一旦出現相關併發症時，其耗用

的醫療費用會明顯增加，若能儘快使用抗疱疹病毒劑

治療，不但可以減輕相關併發症，亦可降低整體醫療

支出，惟現行給付規定並無考慮病患年齡此一獨立因

子，故建議增訂規定，以保障病人安全。 



建議修訂事項 

3 

給付規定新增建議 

 50歲以上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可給予口服抗疱疹病
毒劑，使用療程原則以6天為限。 

財務預估 

每年使用人數約20,420人，藥費支出約2,574萬1,452元，
並可降低病患於急性期(60天)之門診就診率及因病情
惡化之住院費用約1,999萬9,598元，對健保財務影響
約574萬1,854元。 



現行藥品給付規定 

  10.7.1.抗疱疹病毒劑：詳如附表。 

 

4 



相關醫學會意見(1) 

5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依據1996年於NEJM發表之文章(1996;335;33-42)，與
早期的研究(AMA Arch Derm 1957;75;193-6)，60歲以
上之患者才有較高比率發生長期(大於1年)的帶狀疱疹
後神經痛(post-zoster neuralgia)，建議修改為60歲以上
患者再行給付。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為降低發生帶狀疱疹後神經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的風險，減少其後續所致病痛及相關健保資源
之利用，建議擴增給付於「50歲以上帶狀疱疹發疹三
日內，可給予口服抗疱疹病毒劑，使用療程原則以6

天為限」。 



相關醫學會意見(2) 

6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同意臺灣皮膚科醫學會之建議，擴增給付於「50歲以
上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可給予口服抗疱疹病毒劑，
使用療程原則以6天為限」。 

台灣移植醫學學會 

建議帶狀疱疹即可使用，發生帶狀疱疹即代表免疫力
下降，應依藥品許可適應症給付。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未給付抗疱疹藥物並非病人就不會就醫或使用健保資
源，也常是自費使用，同意皮膚科醫學會之建議。 



健保署意見 

7 

擴增給付範圍 

現行給付規定針對不同感染部位及免疫機能不全患者
給予健保給付，且未限制使用年齡，考量近70%病人
自費使用，早期使用抗疱疹病毒劑可減少疱疹後神經
痛之發生率及嚴重度，並考量財務衝擊建議使用
Acyclovir 400mg，不限感染部位及相關條件。 

另依仿單內容，疱疹治療療程以7天較為合理，建議藥
品使用療程為7天。 

 修訂藥品給付規定10.7.1.抗疱疹病毒劑草案如附表。 



品項 
第一年 

（2019） 

第二年 

（2020） 

第三年 

（2021） 

第四年 

（2022） 

第五年 

（2023） 

每年新增使用人數 約8,000人  約8,100人  約8,200人  約8,300人  約8,400人  

年度藥費預估 約1,340萬元 約1,360萬元 約1,381萬元 約1,401萬元 約1,422萬元 

年度財務影響預估 約1,340萬元 約1,360萬元 約1,381萬元 約1,401萬元 約1,422萬元 

依據修訂藥品給付規定之給付情境，整體財務影
響如下： 

註1：以「住院病人，診斷為帶狀疱疹及單純性疱疹不限感染部位及相關條件給予健保給付，使用療程以七
日為限」作為估算情境。 

註2：藥費為依據acyclovir、famciclovir及valaciclovir支付價及仿單建議每日使用量，以健保署網站公告
之105年藥品使用量加權平均計算，平均每人七日療程之藥費為1,684元。 

報告更新日期：107年06月06日 

財務評估-住院 

8 



品項 
第一年 

（2019） 

第二年 

（2020） 

第三年 

（2021） 

第四年 

（2022） 

第五年 

（2023） 

每年新增使用人數 約9.6萬人  約10.2萬人  約10.9萬人  約11.7萬人  約12.4萬人  

年度藥費預估 約1.39億元 約1.48億元 約1.58億元 約1.68億元 約1.8億元 

年度財務影響預估 約1.12億元 約1.19億元 約1.27億元 約1.36億元 約1.45億元 

依據修訂藥品給付規定之給付情境，整體財務影
響如下： 

註1：以「50歲以上，帶狀疱疹不限感染部位及相關條件給予健保給付，使用療程以六日為限」作為估算情
境。 

註2：帶狀疱疹藥費為依據acyclovir、famciclovir及valaciclovir支付價及仿單建議每日使用量，以健保署
網站公告之105年藥品使用量加權平均計算，平均每人六日療程之藥費為1,444元。 

報告更新日期：107年06月06日 

財務評估-皮膚科醫學會 

9 



品項 
第一年 

（2019） 

第二年 

（2020） 

第三年 

（2021） 

第四年 

（2022） 

第五年 

（2023） 

每年新增使用人數 約41.7萬人  約43.6萬人  約45.6萬人  約47.7萬人  約50萬人  

年度藥費預估 約1.95億元 約2.04億元 約2.14億元 約2.24億元 約2.34億元 

年度財務影響預估 約1.5億元 約1.55億元 約1.62億元 約1.68億元 約1.75億元 

依據修訂藥品給付規定之給付情境，整體財務影
響如下： 

註1：以「帶狀疱疹及單純性疱疹不限感染部位及相關條件給予健保給付，使用療程以七日為限」作為估算
情境。 

註2：藥費為依據acyclovir支付價及仿單建議每日使用量，以acyclovir 400mg給付價計算，平均每人七日
療程之藥費為469元。 

財務評估-健保署意見 

報告更新日期：107年06月06日 

10 



修訂抗疱疹病毒劑給付規定 
財務評估： 

方案1 方案2 (皮膚科醫學會建議) 方案3 (健保署建議) 

建議給付條件 
住院及重症病患感染
帶狀疱疹及單純性疱
疹，使用療程7日 

帶狀疱疹50歲以上， 
使用療程以六日為限 

帶狀疱疹及單純性疱疹，
口服限Acyclovir，使用
療程以七日為限 

預估本品使用
人數(人) 

約第一年8,000人至 
第五年8,400人 

約第一年9.6萬人至 
第五年12.4萬人 

約第一年41.7萬人至 
第五年50萬人 

預估本品年度
藥費(元) 

約第一年1,340萬元
至第五年1,422萬元 

約第一年1.39億元至 
第五年1.8億元 

約第一年1.95億元至 
第五年2.34億元 

其他相關醫療
費用節省(元) 

0 
約第一年1,700萬元至
第五年2,200萬元 

約第一年4,500萬元至 
第五年5,900萬元 

財務影響預估
(元) 

約第一年1,340萬元
至第五年1,422萬元 

約第一年1.12億元至 
第五年1.45億元 

約第一年1.5億元至 
第五年1.75億元 

報告更新日期：107年06月06日 

1.方案1：依據acyclovir、famciclovir及valaciclovir支付價及仿單建議每日使用量，以健保署網站公告之
105年藥品使用量加權平均計算，平均每人七日療程之藥費為1,684元。 

2.方案2：藥費依據acyclovir、famciclovir及valaciclovir支付價及仿單建議每日使用量，以健保署網站公告
之105年藥品使用量加權平均計算，平均每人六日療程之藥費為1,444元。 

3.方案3：藥費依據acyclovir支付價及仿單建議每日使用量，以acyclovir 400mg給付價計算，平均每人七
日療程之藥費為469元。 11 



1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規定(草案) 

第 10節 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0.7.1.抗疱疹病毒劑(98/11/1）: 

10.7.1.1.全身性抗疱疹病毒劑 

1.Acyclovir：400mg規格除外

(98/11/1、100/7/1、○○/○○/1) 

(1)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為

限： 

I.疱疹性腦炎。 

II. 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

叉神經第一分枝 VI皮節，可能危及

眼角膜者。 

III.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薦

椎 S2皮節，將影響排泄功能者。 

IV. 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移植

等病患之感染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

疹者。 

V.新生兒或免疫機能不全患者的水

痘感染。 

VI. 罹患水痘，合併高燒(口溫 38℃

以上)及肺炎(需Ｘ光顯示)或腦膜

炎，並需住院者（85/1/1）。 

VII.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

之角膜炎或角膜潰瘍者。 

VIII.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IX. 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且感染部

位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之病

10.7.1.抗疱疹病毒劑(98/11/1） 

10.7.1.1.全身性抗疱疹病毒劑 

1.Acyclovir：(98/11/1、100/7/1) 

 

(1)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為

限： 

I.疱疹性腦炎。 

II. 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

叉神經第一分枝 VI皮節，可能

危及眼角膜者。 

III.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薦

椎 S2皮節，將影響排泄功能者。 

IV. 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移植

等病患之感染帶狀疱疹或單純

性疱疹者。 

V.新生兒或免疫機能不全患者的水

痘感染。 

VI. 罹患水痘，合併高燒(口溫 38℃

以上)及肺炎(需Ｘ光顯示)或腦

膜炎，並需住院者（85/1/1）。 

VII.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

之角膜炎或角膜潰瘍者。 

VIII.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IX. 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且感染部

位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之病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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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給予 7日內之口服或外用

藥品(86/1/1、87/4/1)。 

X.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規定

預防性使用 acyclovir：

（87/11/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治

療 (TBI) 前一天至移植術後

第三十天為止。 

(2)其中Ⅰ與Ⅵ應優先考慮注射劑型

的 acyclovir。疱疹性腦炎得使

用 14至 21天。（95/6/1、100/7/1） 

 

2.Famciclovir；valaciclovir：

(100/7/1、101/5/1、○○/○○/1) 

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為限： 

(1)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叉

神經第一分枝 VI皮節，可能危及

眼角膜者。 

(2)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薦椎

S2皮節，將影響排泄功能者。 

(3)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移植

等病患之感染帶狀疱疹或單純性

疱疹者。 

(4)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之

角膜炎或角膜潰瘍者。 

(5)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6)帶狀疱疹發疹 3日內且感染部位

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之病人，

可給予 7日內之口服或外用藥

品。 

人，可給予五日內之口服或外用

藥品(86/1/1、87/4/1)。 

X.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規定

預防性使用 acyclovir：

（87/11/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治

療 (TBI) 前一天至移植術後

第三十天為止。 

(2)其中Ⅰ與Ⅵ應優先考慮注射劑型

的 acyclovir。疱疹性腦炎得使

用14至21天。（95/6/1、100/7/1） 

 

2.Famciclovir；valaciclovir：

(100/7/1、101/5/1) 

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為限： 

(1)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叉

神經第一分枝 VI皮節，可能危及

眼角膜者。 

(2)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薦椎

S2皮節，將影響排泄功能者。 

(3)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移植

等病患之感染帶狀疱疹或單純性

疱疹者。 

(4)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之

角膜炎或角膜潰瘍者。 

(5)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6)帶狀疱疹發疹 3日內且感染部位

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之病人，

可給予 5日內之口服或外用藥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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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規定

用於預防復發性生殖器疱疹：

(101/5/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治療 

(TBI) 前一天至移植術後第 30天

為止。 

3.Acyclovir、famciclovir及

valaciclovir除上述特別規定

外，使用療程原則以 10天為限，

口服、注射劑及外用藥膏擇一使

用，不得合併使用。（95/6/1、

100/7/1、101/5/1） 

10.7.1.2.局部抗疱疹病毒劑（如

Acyclovir外用製劑；tromantadine

外用製劑；penciclovir外用製

劑）：(97/12/1、98/11/1、100/7/1、

102/7/1） 

1.單純性疱疹(感染部位在頭頸部、

生殖器周圍、嘴唇、口腔、陰部)3

日內可使用 acyclovir或

tromantadine藥膏，每次給予藥

量限 5公克以內(100/7/1）。 

2.Penciclovir藥膏用於治療由單純

皰疹病毒引起之復發性唇皰疹，

每次處方以 1支(2公克)為原

則。(102/7/1) 

3.口服、注射劑及外用藥膏擇一使

用，不得合併使用。 

 

(7)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規定

用於預防復發性生殖器疱疹：

(101/5/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治療 

(TBI) 前一天至移植術後第 30

天為止。 

3.Acyclovir、famciclovir及

valaciclovir除上述特別規定外，

使用療程原則以 10天為限，口服、

注射劑及外用藥膏擇一使用，不得

合併使用。（95/6/1、100/7/1、

101/5/1） 

10.7.1.2.局部抗疱疹病毒劑（如

Acyclovir外用製劑；tromantadine

外用製劑；penciclovir外用製

劑）：(97/12/1、98/11/1、100/7/1、

102/7/1） 

1.單純性疱疹(感染部位在頭頸部、生

殖器周圍、嘴唇、口腔、陰部)3日

內可使用 acyclovir或

tromantadine藥膏，每次給予藥量

限 5公克以內(100/7/1）。 

2.Penciclovir藥膏用於治療由單純

皰疹病毒引起之復發性唇皰疹，每

次處方以 1支(2公克)為原則。

(102/7/1) 

3.口服、注射劑及外用藥膏擇一使

用，不得合併使用。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